
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免費就學補助計畫 

 

一、目的： 

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落實關懷弱勢、重視教育向下扎

根之政策，提供本縣四歲以上未滿六歲之幼生優質、免費之托

教機會，減輕家長養育幼兒之經濟負擔，特訂定「花蓮縣公立

幼兒園免費就學補助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，提供符合補助

對象之幼兒學、雜費補助，以提升花蓮縣(以下簡稱本縣)生育

率、就業率並減緩本縣人口外移之問題。 

二、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： 

(一)凡設籍於本縣四歲以上未滿六歲之幼兒，幼兒年齡之計算，以

幼兒入幼兒園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滿該歲數。 

(二)經本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，核定暫緩就讀國

民小學之學齡兒童。 

(三)就讀或安置於本縣且符合「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」第五條

規定之公立幼兒園(含鄉鎮市立幼兒園及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)

者。 

三、補助項目： 

     凡符合前開補助對象之幼兒，其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午餐 

費、點心費均由本府補助。 

四、申請及補助作業： 

 (一)公立幼兒園採入園即免收雜費方式辦理。 

 (二)父母或監護人應於每學期初(第一學期於十月十五日前、第  

     二學期於四月十五日前)檢具戶口名簿向就讀之幼兒園提出   

     申請。 

 (三)幼兒園應分別於第一學期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三十日前、第 

     二學期四月十六日至四月三十日前統一造冊向本府請領補 

     助。 

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(一)符合中央「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」補助申請資格者，應先

向中央申請 5 歲幼兒免學費補助及經濟弱勢加額補助，其不

足前項所定金額部分，始得申請本補助。 

 (二)符合中央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申請資格者(如：中低收入補

助、原住民幼童托教補助、身心障礙幼童就學補助等)，應先

向中央申請相關補助，其餘差額方得申請本補助，惟每生每

學期所領取之補助總金額，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之全學期收費

總額，亦不得重複請領本項補助。 

 (三)各公立幼兒園應於繳費收據分別註明「五歲幼兒入學免收學

費，其學費由教育部補助，扣除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經

費，差額由花蓮縣政府補助」；「四歲幼兒其學、雜費扣除

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縣政府補助。」

等字樣。 

 (四)符合本計畫補助對象之幼兒，於學期中將戶籍遷出本縣，經

本府查證屬實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廢止原核准之補助，

並由幼生之父母或監護人按比例自行負擔所餘之費用。 

 (五)中途離園之幼兒已申請本計畫補助額度逾該生就讀期間內實

際應繳交之費用者，應依本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辦理

補助款繳回事宜，並至全國幼生管理系統辦理補助款繳回清

冊。 

(六)代收代辦費請於學期結束前充分運用，補助每生經費賸餘

款，應於次學年度申請補助前，以繳款書（支票）方式辦理

繳回。 

(七)各校(園)長應督導承辦人員辦理各項補助作業時須重視民眾

隱私及權益，並貼近民意感受，以發揮政策最大效益。 

 (八)倘所繳證件有虛偽不實、冒名頂替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冒領

之情事，經本府查證屬實者，不予補助；已補助者，應撤銷

並追繳之；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 

六、本計畫自公告修正後，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起實施。 

 


